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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78 证券简称：野马电池 公告编号：2025-045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陈一军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29,4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1.2494%；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余谷峰先生持有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份 29,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494%；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副总经理陈科军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29,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494%。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4 日披露《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并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 4 日和 2025 年 11 月

15 日披露《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和《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

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陈一军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1,761,000 股，余谷峰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3,734,900 股，陈科军先生减持公司股

份 1,85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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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陈一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9,400,000股

持股比例 11.249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15,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4,400,000股

股东名称 余谷峰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9,400,000股

持股比例 11.249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15,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4,400,000股

股东名称 陈科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9,400,000股

持股比例 11.249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15,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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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取得：14,4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余元康 39,200,000 14.9993% 余元康、陈恩乐、陈一

军、余谷峰、陈科军、

余谷涌系一致行动人，

同时余元康与余谷峰

系父子关系；余元康与

余谷涌系父子关系；余

谷峰与余谷涌系兄弟

关系；陈恩乐与陈一军

系父子关系；陈恩乐与

陈科军系父子关系；陈

一军与陈科军系兄弟

关系

陈恩乐 39,200,000 14.9993%

陈一军 29,400,000 11.2494%

余谷峰 29,400,000 11.2494%

陈科军 29,400,000 11.2494%

余谷涌 29,400,000 11.2494%

合计 196,000,000 74.9963%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陈一军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9 月 4 日

减持数量 1,761,000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10 月 10 日～2025 年 11 月 13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650,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1,111,000 股

减持价格区间 22.41～29.30元/股

减持总金额 41,496,699.63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89,000 股

减持比例 0.67%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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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股数量 27,639,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0.58%

注：减持总金额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股东名称 余谷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9 月 4 日

减持数量 3,734,900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10 月 9 日～2025 年 12 月 1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1,300,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2,434,900 股

减持价格区间 20.97～29.34元/股

减持总金额 89,434,919.79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85,100 股

减持比例 1.4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当前持股数量 25,665,1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9.82%

注：减持总金额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股东名称 陈科军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9 月 4 日

减持数量 1,85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10 月 10 日～2025 年 11 月 13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650,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1,205,000 股

减持价格区间 22.41～29.30元/股

减持总金额 43,620,530.96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95,000 股

减持比例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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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5%

当前持股数量 27,545,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0.54%

注：减持总金额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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